附件 1：

熊智明奖学金评分细则

一、根据班级综合素质测评总排名进行计算，具体方式如下：

1.测评基数为 50 人。第一名计 70 分，第二名计 69.5分，以此类推。
2.测评基数每增加 5 人（5 人以下忽略不计）在“1”的得分基础上加 0.5 分。如：1/55，计 70.5 分；1/60，计 71分，以此类推。测评基数每减少 5 人（5 人以下忽略不计）在“1”的得分基础上减 0.5 分。如：1/45，计 69.5 分；1/40，计 69 分，以此类推。
3.综合素质排名以 2022-2023 学年的排名为准。
4.加减总分均不超过 5 分。
二、获奖（最高加 10 分）
	等次

级别
	一等
	二等
	三等
	其他

	国家级
	10
	8
	6
	4

	省  级
	4
	3
	2
	1


附：说明

1.未分等次的奖励按照相应级别的二等加分。
2.获奖认定以证书原件为准。
3.2 人及 2 人以上共同获奖的，署名第一的按相应等次加分，署名第二的在相应等次基础上减 0.5 分，以此类推，最低加 0.5 分。

4.行业、协会主办的赛事按照相应级别减半加分。

5.国家奖学金、国家励志奖学金是业绩条件之一，但不加分。

6.参加活动、赛事获得入围奖、参与奖、好评等不加分。

7.一个活动、项目或赛事获得多个荣誉的就高一次加分。

8.获奖证书的认定以在校期间为限。

三、发表论文，完成课题，发明创造等（最高加 10 分）

1.文章

（1）在 A 类刊物上发表论文的加 10 分。

（2）在 B 类刊物上发表论文的加 6 分。

（3）在 C 类刊物上发表论文的加 4 分。

（4）在 D 类刊物上发表论文的加 1 分。

（5）各类刊物的划分参照《江西师范大学科研工作量计算办法（试行）》（校发〔2012〕33 号）执行。

2.完成课题（须已结题）

（1）国家级课题参照获奖表格中国家级二等加分。

（2）省级课题参照获奖表格中省级二等加分。

3.发明创造

科研成果或科研产品，须经 2 名以上相关专家、教授推荐并通过学校科技处、社科处审定，可参照国家级或省级相应标准加分。

4.说明

（1）以学生提供的原件为准。

（2）由 2 人及 2 人以上共同完成一项成果的，署名第一按相应等次加分，署名第二的在相应等次基础上减 0.5 分，以此类推，最低加 0.5 分。

（3）以在校期间的为准。

（4）同一项目就高一次加分。

（5）行业、协会主办的各类赛事按照相应级别减半加分。
附件2：

熊智明奖学金（本科生）候选人事迹简表

	姓 名
	
	性 别
	
	出生年月
	
	照

片

	籍 贯
	
	年 级
	
	政治面貌
	
	

	学 院
	
	专 业
	
	

	通信地址
	
	

	邮编
	
	联系电话
	
	

	候

选

人

综

合

表

现

情

况
	

	学

院

意

见

（
	（盖  章）

年      月      日 



	学

校

意

见
	（盖  章）

年      月      日 




（本表一式二份）
附件3：

熊智明奖学金（本科生）候选人事迹简表（填写样表）

	姓 名
	张三
	性 别
	男
	出生年月
	*年*月
	照

片

	籍 贯
	*省*市
县
	年 级
	*级
	政治面貌
	
	

	学 院
	城市建设学院
	专 业
	城乡规划
	

	通信地址
	学生本人通信地址
	

	邮编
	学生本人通信地址邮编
	联系电话
	12345678901
	

	候

选

人

综

合

表

现

情

况
	思想品质方面，热爱祖国，***。

学习及科研创新方面，勤奋学习***（可简述2024-2025学年获奖情况、获奖荣誉、发表论文等）。

社会实践及全面发展方面，参加的社会实践具体情况，参加的各项文体活动等，必须写明2024-2025学年体育成绩是否达标。

生活方面，****。

注：如果为 2024-2025学年学校贫困生库学生，需对家庭经济困难情况进行简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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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
	（盖  章）

年      月      日 



	学

校

意

见
	（盖  章）

年      月      日 




（本表一式二份）
填写“中共党员”、“ 中 共 预 备 党员”、“共青团员”、“群众”，不得填写入党积极分子。








